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实施机构 备注

1
接受国内外组织和

个人捐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法开展慈善活动。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九条 红十字会可以依法进行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应当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
3.《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第四条  地方红十字会可以授权基层红十字组织协助开展募捐和接
受捐赠工作。第七条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开展的募捐活动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
定向募捐。
4.《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十条 根据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由总会向国内外发出呼吁，依法接
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在辖区内发出呼吁，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
及时向灾区群众和受难者提供急需的人道援助，参与灾后重建。

赈济救护部、办
公室

2
开展普及性应急救

护培训

1.《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一条 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 (二)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
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
2.《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第八条：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
效机制。要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公众参与的应急救护培训中的主体作用。支持红十字会在易发生意外伤害
的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以及交通运输、矿山、建筑、电力等行业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积极推动红十字
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二、工作任务
（二）加大普及力度，健全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保障各级红十字会开展公
益性应急救护培训的基本经费。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技术标准、统一考核标准、统
一发证管理”的要求严格开展培训。
4.《印发<关于加强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皖红办〔2016〕9号）：广泛弘扬
和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公众参与的应急
救护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红十字救护工作能力，努力提高公众救护知识的普及率，为保护群众生
命和健康、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积极作用。
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进一步推进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红字〔2020〕47号）：
（二）基本原则  倡导“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社会风尚，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增强群众自救互救意
识和技能，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提高群众性应急救护能力和水平。
6.《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全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泗政办秘〔
2023〕17号）：二、主要措施（一）加大应急救护科普宣教力度。将应急救护科普宣教融入新时代爱国卫
生运动，纳入精神文明和卫生健康创建活动，纳入德育和素质教育内容，大力倡导“人人学急救、急救为
人人”社会风尚，不断提升公众自救互救意识与能力。

赈济救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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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彩票公益金“
小天使基金”项目

资助

1.《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第九条：提高红十字会人道救助能
力，推动实施“红十字天使计划”等品牌项目和活动。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二、工作任务
（三）强化项目品牌，提高人道救助工作能力。6．认真组织开展中国红十字会“博爱送万家”“博爱家园
”等品牌项目，切实做好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计划”等救助基金的申报和资助。
3.《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小天使基金” 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
称中国红基会）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救助贫困家庭的白血病儿童而设
立的专项公益基金，是中国红基会倡导实施的“红十字天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4.《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五.主要任务（三）实施人道救助工程，助
力保障改善民生：继续实施以救助重大疾病和罕见病患儿为主要内容的“红十字天使计划”。

赈济救护部

4
国家彩票公益金“
天使阳光基金”项

目资助

1.《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第九条：提高红十字会人道救助能
力，推动实施“红十字天使计划”等品牌项目和活动。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二、工作任务
（三）强化项目品牌，提高人道救助工作能力。6．认真组织开展中国红十字会“博爱送万家”“博爱家园
”等品牌项目，切实做好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计划”等救助基金的申报和资助。
3.《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阳光基金资助管理暂行办法》（中红办字〔2011〕107号）第一条：“天使阳光
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中国红基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救助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简
称先心病）儿童而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是中国红基会倡导实施的“红十字天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得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十二五”计划的支持。
4.《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五.主要任务（三）实施人道救助工程，助
力保障改善民生：继续实施以救助重大疾病和罕见病患儿为主要内容的“红十字天使计划”。

赈济救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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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红十字青少年

活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11条（四）：组织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2.《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十二）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纳入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规划。
3.《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十条：（八）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9.将红十字青
少年工作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规划，深入推进红十字模范校创建活
动，组织开展符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的教育活动。
5.《中国红十字事业2020—2024年发展规划纲要》：（三）推进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进校园。坚持分类施
策，针对不同层级学校，传播红十字运动知识，开展防灾避险、自救互救以及预防艾滋病、预防近视、禁
毒、不吸烟等生命健康教育。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
青少年提供道德实践平台，帮助其树立人道理念，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
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工作的通知》：新时代学校红十字
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要
论述和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坚
持把做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作为推进红十字会改革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红十字工作育人
作用，保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引导青少年参与红十字事业，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思想
道德素质，推动文明校园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办公室

6
遗体（角膜）捐献

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一条：（三）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
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
2.《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十）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遗体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探索在省级以上红十字会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为捐受双方提供必要的人道
救助。要充分尊重捐献人的意愿，按照公平、公正、科学的要求，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捐献人及法
定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3.《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十一条：（七）依法开展和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
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四）加强生
命关怀，做好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5.《关于印发〈安徽省红十字角膜库管理办法的通知〉》（皖红字〔2016〕12号）第一条：为加强安徽省
红十字角膜库管理，保证我省角膜捐献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
十字会章程》《安徽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研究制定本办法。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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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体器官捐献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一条：（二）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
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
2.《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国务院令第491号）第四条第二款：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
等工作。
3.《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十）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遗体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探索在省级以上红十字会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为捐受双方提供必要的人道
救助。要充分尊重捐献人的意愿，按照公平、公正、科学的要求，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捐献人及法
定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4.《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十一条：（七）依法开展和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
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四）加强生
命关怀，做好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办公室

8
造血干细胞捐献服

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一条：（二）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
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工作。
2.《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加强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53号）：逐步建设覆盖
全省的捐献网络和工作体系，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造血干细胞、遗体（角膜）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积
极推进中华骨髓库安徽分库建设，加大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力度，提高我省入库容量，提升管理的信
息化和规范化水平。
4.《关于促进我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皖红字〔2016〕15号）：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无偿献血的
宣传动员，共同推进中华骨髓库安徽分库建设，加大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力度。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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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展应急救护员培

训

1.《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十一条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 (二）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
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
2.《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号）：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
。
3.《印发〈关于加强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皖红办〔2016〕9号）：广泛弘
扬和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公众参与的应
急救护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红十字救护工作能力，努力提高公众救护知识的普及率，为保护群众
生命和健康、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积极作用。
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进一步推进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红字〔2020〕47号）：二、
主要措施。(二）扎实推进应急救护五进行动。将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融入城乡社区红十字服务内家，
扎实推动“博爱家园”项目落地，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工作的通知》(中红字〔2020〕24号）精神，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
学校素质教育重要内容，融入教学与教育活动、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推动校医、体育教师、班主任等重
点教职员工全员培训取证。推广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学生军训课程，倡导高职、高校学生全员培训取证。积
极推进交通运输、矿山、建筑、电力等行业应急救护培训普及行动。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安
部、交通部关于深入开展救护培训工作的通知》(红总字〔2006〕50号）精神，支持公安民警、机动车驾驶
员、客运乘务人员全员培训取证。
5.《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五.主要任务（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
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全面实施“红十字救在身边”行动，充分发挥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主体作用，有效
提升公众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程度，不断发展壮大红十字救护员队伍，力争实现意外伤害和突发事件现
场都有红十字救护员施救的目标，为保护生命健康作出应有贡献。
6.《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全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泗政办秘〔
2023〕17号）：二、主要措施（二）扎实推进应急救护“五进”行动。将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纳入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重要内容，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打造“
红十字‘救’在身边”品牌。大力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全员参与救护员培训。加强和改进学校红十字
工作，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学校素质教育重要内容，融入教学与教育活动、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实行校
医、体育教师、班主任等重点教职员工全员参与救护员培训，推广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学生军训课程。

赈济救护部


